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年  月  日 
 
致 日本國家旅遊局 (JNTO) 香港事務所所長 
 
       公司／團體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代表者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先生/女士 

 
2009日本香港觀光交流年標誌使用申請表 

 
 本公司．團體欲申請使用下列之2009日本香港觀光交流年標誌，並隨函附上所需文件＊，煩
請處理有關申請。 

 
１ 標誌使用物品及使用目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２ 標誌使用期間（如屬印刷品，註明預定派發期間） 

  由     年  月  日至  年  月  日為止 

３ 使用標誌之物品其派發或張貼之地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４ 標誌提供方法 

       請從下列網址下載： 

       http://www.welcome2japan.hk/topics/081031jh.html
 
５ 提出本申請之公司／團體負責人資料 

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所屬部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職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先生/女士 

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＊所需文件： 詳細記載所有將會使用標誌物品內容之文件。若申請方為公益團體（宗教團體除外）或適

用之團體、公司／聯盟或被認為適用之個體，需提交捐獻方式、公司註冊證、管理層成員

名單或業務報告等記述該公司／團體性質之相關文件。 

 

 

郵寄地址： 日本國家旅遊局 (JNTO) 香港事務所 

           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979 號太古坊多盛大廈 37樓 3704-05 室 

 

 

http://www.welcome2japan.hk/topics/081031jh.html

